
丹阳市装配式建筑项目（商品房提前预销售）申请审核表
	申请单位
（盖章）
	

	项目名称
	
	建筑总面积/m2
	

	装配式建
筑总面积/m2
	
	预制装配率
（预制率）/%
	

	项目楼栋数
	
	项目资金来源
	

	申请楼栋号
	
	住宅户数
	

	建筑用途
	□商用        

□住宅
	交付形式
	□毛坯
□精装

	负责人姓名
	
	职  务
	

	手  机
	
	电子邮箱
	

	联系人姓名
	
	职  务
	

	手  机
	
	电子邮箱
	

	审图机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现场检查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丹阳市建筑产业现代化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1. 申请楼栋明细表（包括栋号、层次、结构、建筑面积、预制率、预制装配率、主要构件、是否为成品住房等内容）
 2.施工图审查合格证、审图机构已审核的PC构件拆分图
   3.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施工许可证
   4．项目总平面图
5. 单体建筑预制装配率计算书（设计单位与建设单位盖章）
6. 承诺函（建设单位盖章）
7. PC构件供货合同
附件：
******** 有 限 公 司
号
关于***栋装配式建筑申请提前预销售
有关事项的承诺函
丹阳市建筑产业现代化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我司位于***地块（宗地编号为*****，公告中地块编号NO.**地块），****栋拟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该****栋单体预制装配率（预制率）达***%。
根据镇江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我市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的实施方案》（镇政办发〔2017〕91号）、镇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加强装配式建筑工程监管工作的通知》（镇政建〔2018〕88号）文件要求，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且预制装配率超过年度控制指标10%的商品住宅项目，在基础完成、预制构件进场并开始安装，可以提前预销售。我公司计划对***栋装配式建筑提前申请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现我公司郑重承诺如下：
一、我公司严格按照镇江市装配式建筑提前预销售要求及相关规定落实预制装配率、预制率、成品住房等指标。
二、如有违反相关规定或未达到承诺的要求，该项目不予竣工验收备案，并承担全部责任。
特此承诺。
                            *****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